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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煤炭生产企业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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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炭生产企业属于自然资源开采行业，其产品成本构成存在特殊性，使得煤炭增值税负很高，仅次于烟草行业位列第二。一

方面，生产中大量投入不能取得扣税发票，存在技术型重复征税；另一方面，在取得的扣税发票当中，很多也不能纳入抵扣范围，存在类型差

异型重复征税。扩大煤炭生产企业增值税抵扣范围，消除重复征税，需对煤炭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增值额进行实质课税，这对实施结构性减税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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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煤炭生产企业增值税重复征税严重，税负沉重

在增值税抵扣链条完整的情况下，销货发票与进货发

票的差额等于商品实际增值额，凭票抵扣就使得增值税具

有公平、中性、税不重征的突出特点。然而，在煤炭企业，一

方面，生产过程中大量投入的资源性物品，如煤炭资源、土
地，企业在支付了相应煤炭资源价款和土地塌陷补偿费、村
庄搬迁费后，不能取得扣税发票而使销进货发票的差额大

于实际增值额，使企业多交增值税，存在技术型重复征税；

另一方面，在能够取得扣税发票的情况下，目前政策将煤炭

企业矿井与巷道资产列入增值税非应税项目，致使煤炭企

业不能抵扣相应进项税额，从而存在类型差异型重复征税。
由于这两种类型的重复征税，煤炭生产企业增值税税

负严重。增值税转型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增值税负在国

家统计局分的 39 个行业中，仅次于烟草制品业、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而位居第三。2009 年转型后，全国平均增值税

负下降，但煤炭行业增值税负上升到了第二位。见表 1 国有

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分行业增值税税负情况表。

（二）煤矿巷道增值税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人大代表提

案反映呼声

在煤矿矿井整个生命周期内，投入巷道的资金占煤矿

全部资本性投入很大比例，然而，这些煤矿巷道巨额投入中

包含的进项税额却无法抵扣。一方面，由于建井劳务征收营

业税，矿井商业性开采前由建井企业转交过来的矿井巷道，

煤矿企业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不能抵扣其包含的增

值税。另一方面，矿井商业性开采后由煤矿自行掘进的巷

道，按目前规定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的构筑物而不能抵扣

进项税额。
巷道增值税抵扣问题征纳双方争议较大。人大代表

4632 号提案提议将煤矿的矿井与巷道纳入增值税抵扣范

围。财政部以财税函[2010]121 号文件的形式给予了答复。
《答复》认为提案对煤矿矿井与巷道的分析有道理，并将提

供给相关部门参考，并表明《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正在重

新修订中。《答复》同时认为“煤矿由于不动产建设等资本性

投入较多，不能抵扣问题较为突出”，提出“将结合增值税扩

大征税范围改革，统筹研究‘矿井，巷道及其附属设备与设

表 1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分行业增值税税负情况表

行 业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全国平均 4.86% 4.79% 4.86% 4.85% 4.59% 4.29% 4.30%

烟草制品业 11.51% 11.62% 11.77% 12.24% 12.41% 11.69% 12.03%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8.03% 7.86% 7.70% 7.63% 7.98% 8.14% 8.2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9.62% 9.95% 9.85% 8.97% 9.51% 7.32% 7.9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7.63% 7.70% 6.71% 7.03% 6.79% 6.79% 4.60%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3.91% 4.42% 5.06% 5.05% 4.20% 3.62% 4.27%

食品制造业 3.83% 4.32% 3.96% 4.12% 3.75% 4.69% 3.84%

纺织业 2.88% 3.29% 3.44% 3.08% 3.29% 2.90% 2.77%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3.61% 3.11% 2.60% 2.86% 3.07% 3.40% 1.97%

医药制造业 6.26% 5.87% 5.96% 5.66% 5.93% 5.89% 5.30%

通用设备制造业 3.37% 3.21% 3.54% 3.21% 2.83% 3.24% 3.91%

专用设备制造业 2.47% 2.47% 2.71% 2.70% 2.07% 2.59% 2.98%

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 6.31% 5.96% 6.24% 6.20% 5.60% 4.16% 4.00%

注：依据国家统计局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指标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到，部分行业因税负较低而未列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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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进项税额的抵扣问题，以进一步使相关行业的增值税

负担更加合理”。

二、煤炭增值税重复征税分析

（一）煤炭产品的增值额分析

理论上，增值税征税中的增值额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所创造的那一部分价值，它相当于商品价值 C+V+M
扣除生产经营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转移价值 C 之后的余

额，即劳动者新创造的 V+M 部分。增值额在财务会计上的

含义为产品销售收入扣除投入到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非人工

投入或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投入。
煤炭生产企业煤炭产品的增值额应当是煤炭销售收入

扣除投入到煤炭生产过程中的不包含人工费用的成本。目

前原煤成本主要由物资与电力耗费、固定

资产折旧、人力资源费、资源耗费、环境治

理补偿费、专项储备支出和其他支出构成。
其中专项储备为非当期投入，目前政策规

定可作为当期成本。因此，

吨煤实际增值额 = 吨煤售价－吨煤物

资与电力耗费－吨煤固定资产折旧－吨煤

资源耗费－吨煤环境治理补偿费－吨煤其

他支出 （2- 1）
（二）煤炭增值税计税分析

按照购进扣税法：

吨煤增值税 = 吨煤售价×增值税税率－吨煤可抵扣项

目成本×增值税税率 （2- 2）
目前实务中，煤炭企业可抵扣的只有物资与电力耗

费及机械设备的进项税额。即：

吨煤增值税 = 吨煤售价×增值税税率－（吨煤物资与

电力耗费＋吨煤机器设备折旧）×增值税税率 （2- 3）
在这种抵扣范围下：

吨煤计税增值额 = 吨煤售价－吨煤物资与电力耗费－
吨煤机械设备折旧 （2- 4）

因此，公式 （2- 4） 中的吨煤计税增值额远高于公式

（2- 1）中的吨煤实际增值额。
煤炭计税增值额中包含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非机器

设备的固定资产折旧和其他成本。

由于抵扣范围过窄，增值税征税中的增值额已经不是

煤炭开采过程中的实际增值额了，已将企业实际支付的资

源成本、环境成本、巷道支出和其他支出也作为了增值额。
（三）原煤成本结构分析

随着资源、环境有偿使用的实施和煤炭产品成本核算

的完善，煤炭产品的成本日益真实。目前原煤成本主要由物

资与电力耗费、固定资产折旧、人力资源费、资源耗费、环境

治理补偿费、专项储备支出和其他支出构成。其中资源耗费

包括矿业权价款摊销、资源税、矿业权使用费和矿产资源补

偿费；环境治理补偿费包括环境治理补偿费、环境治理保证

金、土地治理补偿费、搬迁费用、煤矸石排放费、矿井水排放

费和其他环境支出；专项储备支出包括安全生产费、维简费

和转产发展基金等。根据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对某代表性

大型煤炭企业的调查，该企业近几年原煤成本构成如表 2。

从图 1 可以看出，该企业资源耗费和环境治理补偿费

在原煤成本中占据了近 19%，而目前无法取得扣税发票。这

些费用大部分是企业支付给了国家，而国家是征税的主体，

如果从国家手中取得抵扣发票，那国家又成了纳税主体，

实际上国家不可能成为纳税主体，这样一来，企业投入就无

法抵扣，重复征税就成了必然。
（四）煤炭增值税重复征税计量

煤炭生产企业的煤炭计税增值额和煤炭生产实际增值

额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煤炭增值税税负越来越高，越来越

扭曲。笔者研究设计了增值额差异率来衡量煤炭生产企业

煤炭产品增值税税负扭曲程度。
煤炭生产企业增值税负扭曲度 =
吨煤计税增值额 - 吨煤实际增值额

吨煤实际增值额
×100%

表 2 某煤炭企业原煤成本构成

注：依据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成本项目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上半年 平均

吨原煤物资与电力耗费 21.61% 15.39% 15.14% 11.88% 15.75%

吨原煤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9.52% 8.61% 9.28% 8.01% 8.82%

吨原煤人力资源费 45.37% 35.99% 36.80% 37.18% 38.60%

吨原煤资源耗费 3.13% 2.84% 3.13% 3.04% 3.03%

吨原煤环境治理补偿费 7.65% 18.72% 16.37% 19.51% 15.89%

吨原煤专项储备支出 2.87% 11.19% 11.32% 14.22% 10.20%

吨原煤其他支出 9.85% 7.26% 7.96% 6.16% 7.71%

原煤成本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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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煤非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折旧 + 吨煤资源成本
吨煤售价 - 吨煤电力物资耗费 - 吨煤固定资产折旧

+ 吨煤环境成本 + 吨煤其他成本
- 吨煤资源成本 - 吨煤环境成本 - 吨煤其他成本

（2- 5）
煤炭生产企业的非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地面

建筑物和井下的矿井建筑物。根据该公式，上述被调查煤炭

企业 2010 年增值税税负扭曲度超过了 30%，意味着该企

业实际负担的增值税超过了理论应该负担增值税的 30%。

三、消除煤炭增值税重复征税的理由及建议

（一）明确商业性开采后煤矿自建巷道纳入抵扣范围

1.从政策的规定性来看，自建巷道不符合构筑物的定

义，应可以抵扣

财税［2009］113 号文件规定，《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所称的构筑物，是指人们不在其内生产、生活的人工建

造物，具体为《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 1994）中

代码前两位为“03”的构筑物，包括“矿井”与“巷道”。
而煤矿的巷道属于煤矿职工在其内生产的场所，与

113 号文件所述构筑物的定义不相符。113 号文附件所指的

“巷道”，不应该包括生产矿井的巷道。
2.增值税抵扣链条是完整的，应该允许抵扣，否则就存

在重复征税

煤炭企业作为增值税纳税人，自行掘进巷道用于生产

煤炭这种增值税应税产品而不是营业税应税项目，也不是

用于最终消费和免税项目。因此，不存在增值税抵扣链条断

裂问题，抵扣链条是完整的，故用于巷道的购进货物进项税

额是应该纳入抵扣范围的。
3.从引导企业行为，促进煤矿安全生产来看，自建巷道

纳入抵扣范围有重要意义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网站资料，2005 年 1
月—2009 年 6 月全国煤矿事故统计数据，煤矿事故发生次

数最多的为顶板事故，占事故总发生次数的 44%，死亡人数

仅次于瓦斯事故，居第二大类型。
煤矿巷道是煤矿工人工作的场所。将煤矿巷道纳入增

值税抵扣范围有利于鼓励煤矿加大对支护、维护和翻修巷

道的投入，避免巷道片帮和冒顶，从而减少煤矿巷道顶板事

故,有助于煤矿安全生产。为了构建煤矿安全的长效机制，国

家财税政策应当予以支持。
4.自建巷道纳入抵扣范围有利于降低税收成本

由于煤矿井下生产环节复杂，企业很难准确地区分核

算材料、电力等用于巷道不能抵扣的数量和用于回采等其

他方面能抵扣的数量；税务机关也难以监督检查。目前情况

下，税务人员下井检查也不现实。因此，人为分割既无依据

又不科学，势必削弱税收严肃性，加大征管难度和增加税企

博弈空间，既增加成本，又损失效率。
（二）建井劳务纳入增值税扩围改革，消除税种差异造

成的重复征税

目前，增值税征税范围并没有覆盖到建筑劳务，矿井商

业性开采前由专门建井企业为煤矿提供的建井劳务属于营

业税征税范围，这破坏了增值税抵扣链条，造成了重复征

税。因此，应当将矿井商业性开采前的建井劳务纳入增值税

征税范围，这也符合增值税扩围的趋势。建议将煤炭行业建

井劳务作为首批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解决煤矿建设与生

产两个阶段由于税种差异造成的重复征税问题。
（三）探讨煤炭增值额的实质课税，消除凭票抵扣造成

的重复征税

1.煤炭企业“凭票抵扣”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资源环境的有偿使用，煤炭开采中的必要

投入如矿业权价款、土地塌陷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征地迁

村费等在煤炭开采成本中的比例越来越大，由于这些投入

不能取得扣税发票，在“凭票抵扣”制度下，这些煤炭开采中

隐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就不能抵扣，导致这些煤炭开采的

必要投入不能在增值额中扣除，煤炭产品增值税的计税增

值额越来越偏离煤炭产品的实际增值额。
2.对煤炭产品增值额的实质课税

除保留发票扣税制度外，还须实行实质课税制度，即凡

是购进货物取得扣税发票的，在抵扣期限内据实抵扣进项

税额；凡是购进货物未取得扣税发票的，采用实耗扣税，也

就是按照未来期间实现的销售收入来配比计算应予抵扣的

进项税额，没有消耗、未取得对应销售收入的购进货物，不

得提前抵扣，真正实现货物交易额、抵扣额和应纳税额相互

匹配。实质课税考虑到了抵扣制度在各个行业推广的难度，

为增值税“扩围”改革奠定基础。实质课税制度不仅维护了

增值税“增值课税”的本质特征，而且实现了税务机关从“管

票”向“管税”的转变，真正实现税收征管由“形式管理”转向

“实质管理”。
在目前我国整体实施“凭票抵扣”制度情况下，为了体

现增值税对煤炭产品增值额的实质课税，可考虑将不能取

的扣税发票的必要投入，比照从农业生产者手中购进农产

品计算抵扣的办理来计算抵扣增值税。支付给政府部门的

探矿权价款、采矿权价款以及土地使用权价款，凭政府有关

部门开具的专用票据金额，计算抵扣进项税；支付给村镇及

农户的村庄搬迁费、青苗补偿费、土地塌陷补偿及治理费，

凭乡镇政府开具的专用收据金额，计算抵扣进项税；消除因

增值税凭票抵扣制度造成的技术型重复征税。
虽然有观点认为煤炭企业购进这些投入在上一个环节

没有缴纳增值税，按照扣税法，上一个环节没有交税，下一

个环节就不能抵扣。但是，扣税法是增值税计算税额的一种

方法，不能因为计税方法的问题而增加企业增值税负担，扭

曲增值税对增值额征税的税收原理，计算税额的方法应该

为特定税种的征税原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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